
6
说法

2010.12.22┃

星期三
┃

责任编辑：朱立宪
┃

版式设计：顾 静

新闻热线：0571-85212132 13857101115

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22日

（

2010

）浙杭商外初字第
22

号
杭州日月化工有限公司、洪一舟：本院受理的渣打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0）浙杭商外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浙杭商终字第
1043

号
赵益明、朱焱红：关于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黄晓军、莫

琳玮、莫琳璐同被上诉人胡美娟及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10）浙杭商终字第1043号，已于2010年
10月11日判决。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杭上商初字第
1217

号
陈慧锋、陈松：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被告陈慧锋、杭州锦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121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上商初字第
978

号
陈皓： 本院对谢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97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下民初字第
1381

号
谌海应：本院受理原告刘敦银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下商初字第
1310

号
叶树锋：本院受理原告倪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
13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下商初字第
998

号

黄国平：本院受理原告王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
9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下商初字第
1311

号
叶树锋：本院受理原告倪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
13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下商初字第
1504

号
吕海锋、洪雅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们及沈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

杭拱商初字第
882

号
曹明：本院受理原告马伟昌诉曹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88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拱商初字第
895

号
朱一峰： 本院受理原告金唯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
第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拱商初字第
937

号
陈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周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

9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拱执民字第
1411

号
张文生：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与被执行人张文生、魏守航、张玉环、
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过程
中，因你现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韦宁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浙韦评报字（2010）第149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结论为，评估基准日 2010年 11月 18日，浙G5558B
奔驰轿车为507500元。并向你公告送达裁定拍卖上述车辆的本
院（2010）杭拱执民字第1411-2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

2010

）杭富民初字第
504

号
张永宁：本院受理原告项兵与被告你、张瑞康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家中无人，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向你
公告送达（2010）杭富民初字第504号开庭传票。本案定于
2011年2月24日 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8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法官说法案例透视

■通讯员海薇

本想找个“专家”炒股赚钱，却
不料被股市套牢，损失了44万元。
前不久，海宁法院审理了这起因轻
信他人，将自己股票账户交予他人
操作，导致资金损失的案件，判决帮
人理财的赵某赔偿原告李某损失
20万元。

案情：赵某是海宁人，通过收集股
民资料得到李某的联系方式，于是便
和其电话联系，指导他炒起了股票。而
李某是杭州人，在海宁开厂，手里也有
点闲钱。他听赵某把股市分析得头头
是道，未经查证就相信了他。

去年8月16日，李某与赵某签订
了一份投资理财协议，约定由李某提
供资金222万元，交由赵某操作，并约
定若造成亏损，由赵某全额补足。然而
之前在赵某的指导下，李某的股票账
户已经亏损，此时账户实际资金只有

198万元。
过了半个月，在赵某的操作下，李

某的股票账户仍是亏损。8月29日，两
人签订了份补充协议，约定赵某在当
年9月底前使李某的资金达到222万
元，否则将由他全额补足，超出部分也
归他所有。

又过了一个月，李某的股票仍无
好转，便开始怀疑赵某的炒股能力。这
时赵某将一张60万押金凭证交给李
某保管后，两人于10月3日又签订了
一份补充协议，将履行时间顺延至12
月底。

今年1月21日，双方终止了协
议，此时李某账户资金为178万元。
李某要求赵某赔偿其损失44万元，
而赵某满口答应却未能履行义务。
于是李某将其告上法庭。法院经审
理，判决赵某赔偿原告李某损失20
万元。

评析：李某和赵某虽然签订了协
议，约定李某投入理财资金为222万

元，但双方对于实际投入资金198万
元的事实均予以承认。从法律上讲，
协议应认定为李某收回投资和收取固
定利润的保底条款，而且是格式条款，
即将198万元以外的收入看成是利
润，而非本金。

由于上述协议均由李某提供，根
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
应当认定保底条款无效。本案投资理
财协议履行期间，李某投入的本金为
198万元，实际损失应为20万元，为
此法院判决赵某赔偿原告李某损失
20万元。

至此，这起错综复杂的委托理财
合同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但是，不管
对于李某来说，还是对赵某来说，教训
深刻。法官提醒广大股民，在委托他人
炒股时一定要验证对方身份，不要轻
信个人，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相关操
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木工拆楼梯因楼梯垮塌摔伤
房主被判担责四成

■通讯员林静

任某从同行手中转接了拆楼梯的活，却在拆除中因楼梯
垮塌而不慎摔伤。任某因伤造起的损失由谁承担？房主、同行
还是任某自己？近日，台州黄岩法院判决，房主需赔付给任某
1.85万元。因为，房主所要求完成的工作存在安全隐患。

案情回放：
去年3月，许家要拆除家中的旧楼梯，把活儿包给同村

的木工王某。王某干了4天后，将该活转交给同行任某完
成。当月25日，任某在拆除旧楼梯时，楼梯水泥板突然垮
塌，任某摔下受伤。

经医院诊断，任某为左肱骨骨折伴桡神经损伤、左腰背部
软组织挫伤、左小腿创伤，共用去医疗费1.5万余元。医嘱：左上
肢禁重体力劳动，日后行内固定拆除术尚需医疗费8000元。

事后，任某认为自己受雇于房主许某，要求许某赔偿
损失。但许某认为，自家的楼梯拆除已由王某一手包揽，就
算存在雇佣关系，也是在任某和王某之间，任某应向王某
要求赔偿。

任某索赔不成，于今年1月将许某告上法院，要求赔
偿各项损失共计5万余元。法院审理后，判决许某赔偿给
任某因伤造成的损失共1.85万元。

法官说法：本案中，许家的旧楼梯先是由王某进行拆除，后
来王某叫来任某，由任某继续进行拆除，最终由王某与许某结算
报酬，两人根据各自工作的时间和设备提供情况进行分配。

期间，拆除工作由王某和任某独立完成，他们之间不存
在雇佣关系；而房主许某并没有进行管理、指示，报酬也不
是分别向王某、任某支付，因此，本案的实质是王某及任某
共同承揽了许家的楼梯拆除工作。

任某受伤是由于水泥板垮塌而引起，说明许某所要求
完成的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任某合理的损失，许某应适
当承担4成赔偿责任。

热点解答

为炒股轻信他人 定协议含糊不清
法院：合同保底条款应按格式条款处理

治安警示

家长不知道孩子借钱应否偿还

房租上涨
北漂回家

■朱慧卿画

据统计，目前北京城区加郊
区共有可出租房屋大约240万
套，其中有租赁需求的人口约700
万人，而1-11月份北京普通住宅
房租价格为3179元，同比上涨了
23%。在此情况下，不少外地人都
打算离京回家。

社会镜像

张先生问：
我儿子小张今年14岁。前不久，他的同学过生日，请他

参加，可他手头没钱，便向柳某借了100元钱，事后也没敢对
我们说。最近，柳某向我要求还款。但对我们打工的来说，100
元也不是小事。请问，我们不知道孩子借款应否偿还？

本报作答：根据《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10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

这就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通常只能实施一些与本
人生活或学习相关，本人智力能够理解并预见其相应的后果
的，以及标的数额不大的民事行为。如果其实施的民事行为
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则应当确认为无效民事行为，没有
法律效力。

你儿子借钱的数额不大，应认定为有效。他无偿还能力，
你是监护人，此借款应由你偿还。

■王景龙胜秋明光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通讯员包亦明

今年第四季度以来，温州市鹿城
区连续发生几起小区配电室设备被盗
案件，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巨大，而
且危害公共设施，对群众的日常生活
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鹿城警方发出
预警，要求有关各方采取相应的防范
措施，遏制案件再发。

前不久，温州南浦街道献华社区
10幢配电室发生一起盗窃案。报案人

朱先生当晚8时许对献华社区10幢配
电室设备进行了检查，情况正常。但到
第二天凌晨2时30分许，他再次去检
查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价值500元
的铜片和价值40000元的变压器开关
被盗。

无独有偶，那几天，温州南浦辖
区瑞锦公寓10幢的配电室也发生同
类盗窃案件，价值40000元的配电设
备被盗。

警方分析：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安
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的居民小区配电

室，在夜间撬锁入内作案，盗窃价值高
的设备，他们掌握一定电工技能，从而
能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成功。

警方提醒：每到年关，是社会上侵
财型案件多发时节，各社区应切实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建立完整的安全防
范体系。物业、电业要利用已安装的
“鹰眼”等监控设施对配电设备进行全
时监控，充分发挥物防作用，同时要有
针对性地加强夜间小区巡逻、盘查和
守候，以及时发现可疑人员。

年关将到，侵财型案件高发
警方：当心！窃贼打起配电室设备主意了


